
附件1：

宝山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标准
一、艺术教育工作管理机制健全
1.学校艺术教育领导小组机构健全，领导班子重视艺术教育工作，艺术工作有专人负责。
2.有开展艺术教育工作的整体规划、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、总结，有较完善的艺术教育工作和艺术团活动的规章制度。
3.依法规范开展和管理艺术教育工作，无严重违规违纪问题。
二、重视学校艺术教育教学工作
1.按国家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各类艺术课，且教学质量优异。
2.按要求配备艺术教师，艺术教师队伍稳定、业务水平突出。
3.学校具有2个以上区一级水平的特色项目，并做到项目课程化，学生参与课程总数达40％以上，教学效果显著。
4.开展与艺术教育有关的区级以上课题。
三、重视学校艺术教育活动开展
1.每年开展艺术节活动，校园艺术活动丰富，做到面向全体，人人参与。
2.积极参与区域集体性艺术项目活动，在培养学生1-2项艺术爱好方面有举措，有成效。
3.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市、区的各项艺术比赛，特色项目在市、区级以上竞赛中成绩突出。
4.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艺术实践活动，向社会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成果，重视培养学生社会服务意识。
四、艺术教育有完善的组织保障
1.艺术教育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考核内容，教师艺术教育实绩列入业务考核、职称评聘依据。
2.定期表彰优秀艺术教师，以及在艺术学习中表现突出的学生。
3.按要求配备并使用艺术专用教室和艺术教学器材设备、资料，艺术教育经费投入有保证。
4.具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公示制度，包括艺术比赛推荐公示、艺术比赛成绩公示、学校年度艺术教育自评公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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